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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防范内线交易管理办法 

第一条依据与目的 

一、 本办法系依本公司「道德行为准则」及「诚信经营守则」及相关法规要求所制订，

以保障投资人及维护本公司权益。  

二、 本公司防范内线交易之管理作业，应适用本办法之规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规定

者，从其规定。 

第二条 适用 

一、 本办法适用于买卖本公司上市或在证券商营业处所买卖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

权性质之有价证券。 具有股权性质之其他有价证券，指可转换公司债、附认股

权公司债、认股权凭证、认购（售）权证、股款缴纳凭证、新股认购权利证书、

新股权利证书、债券换股权利证书、台湾存托凭证及其他具有股权性质之有价

证券。  

二、 本办法亦适用于买卖本公司之关系企业、客户及供应商之上市或在证券商营业

处所买卖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权性质之有价证券。 

第三条 禁止内线交易 

一、 规范对象 

1. 依证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之一第一项规定下列各款之人，均属内线交易

禁止规定之规范对象： 

(1). 本公司之董事、监察人、经理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受

指定代表行使职务之自然人。 

(2). 持有本公司之股份超过百分之十之股东。 

(3). 基于职业或控制关系获悉消息之人。 

(4). 丧失前三款身份后，未满六个月者。 

(5). 從前四款所列之人獲悉消息之人。 

2. 计算前款第（1）目、第（2）目内部人持股时，应将内部人配偶、未成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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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及利用他人名义（依证券交易法施行细则第二条认定）所持有的股票，合

并计算。 

3. 本公司应建立与维护内部人之资料档案，并依规定期限及方法向主管机关申

报。 

二、 禁止行为 ： 

1. 规范对象实际知悉第二条所定公司重大影响其股票价格之消息时，在该消息

明确后，未公开前或公开后十八小时内，不得对该公司之上市或在证券商营

业处所买卖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权性质之有价证券，自行或以他人名义买入

或卖出，亦不得透露未公开之重大消息予他人。  

2. 本公司董事不得于年度财务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和每季财务报告公告前十五日

之封闭期间，交易其所持有之本公司有价证券。  

三、 重大消息： 

1. 指涉及公司之财务、业务或该证券之市场供求、公开收购，其具体内容对

其股票价格有重大影响，或对正当投资人之投资决定有重要影响之消息。  

2. 重大消息之范围及公开方式应依金管会《证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之一

第五项及第六项重大消息范围及其公开方式管理办法》认定及办理。 

3. 重大消息之成立时点，为事实发生日、协议日、签约日、付款日、委托

日、成交日、过户日、审计委员会或董事会决议日或其他依具体事证可得

明确之日，以日期在前者为准。 

四、 限制交易之通知： 

1. 本公司依法每季揭露公司财务和营运之资讯，于财务报告公告前之一定期

间内，禁止相关员工以自己或他人名义买入或卖出本公司有价证券; 相关

员工系指基于其职务获悉本公司重大消息，且经部门主管核定之员工。 

2. 本公司应于禁止交易封闭期间之前，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本公司董事及相关

员工禁止交易封闭期间。 

第四条内部重大信息之管理 

     依本公司内部重大信息处理作业程序规定办理。 

第五条 通报与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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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董事、经理人或本公司员工违反本办法、违反法律有关内线交易或泄露重大未

公开信息之规定，或是得知有上述违反情事，须立即告知或通报本公司稽核室

及股务单位。  

二、 违反本办法或相关法令之规定，经查证属实者，除行为人应依法承担民、刑事法

律责任外，本公司并得视其违规情事，依本公司相关规范惩处，并将处理结果

做成纪录备查。  

第六条 教育倡导 

一、 本公司每年至少一次对董事及经理人办理本作业办法及相关法令之教育宣导。  

二、 本公司董事、经理人应于就任之日起五日内签署确知内部人相关法令之声明书，

由本公司留存备查，其中董事声明书复印并应于就任之日起十日内函送台湾证

券交易所备查。  

第七条 内控方案  

本公司稽核室每年至少一次查核相关遵循情形并作成稽核报告，以落实本办法之

执行。 

第八条 实施与修订 

   本办法经董事会决议通过后实施，修正时亦同。 

   本办法自中华民国一一三年五月十日实施。 


